
崇农合联字〔2023〕1 号

各会员及相关单位：

根据《关于印发<崇州市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团体

标准管理办法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崇农合联字〔2018〕1 号）中

的相关规定，崇州市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组织专家对

《菜籽油加工技术规程》团体标准进行审议，申请的团体标准

符合立项要求，同意立项。请各会员及相关单位积极组织起草

并按要求完成标准的制定工作，做好各项起草准备工作，确保

高质量完成标准制定任务。

该项立项公告公示期限为 10 天，如有异议，请在公示期内

将意见反馈至崇州市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邮箱。

联系人：王宝杰

电子邮箱：1095608471@qq.com

联系电话：17338047617

崇州市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

2023 年 3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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